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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健康保險條例增訂第五章之一章名及第四十四條之

一至第四十四條之三條文；並修正第三條、第五條至第

七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九條及第五十一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07年 6 月 13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62371 號 

第 三 條  本保險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

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五 條  農會法第十二條所定之農會會員從事農業工作，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

老年給付者，得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並以其所屬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

。 

非前項農會會員，年滿十五歲以上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未領取相關

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得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並以其戶籍所在地之基

層農會為投保單位。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參加本保險而有

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已提出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申請者，於修

正施行後得繼續參加本保險；其因資格變更致喪失本保險加保資格者，應

依修正後之規定重新申請加保。 

農會會員已參加本保險者，因戶籍遷離原農會組織區域或因會員資格

變更致喪失會員資格，經戶籍所在地投保單位審查仍符合第一項或第二項

規定加保資格者，其保險效力自戶籍遷入農會組織區域或喪失會員資格之

日開始。被保險人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因農會會員資

格變更致喪失農會會員資格者，得於本條例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修正施

行後二年內向戶籍所在地投保單位重新申請加保資格審查，經審查仍符合

本條例九十九年一月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之加保資格者，其保險效力自

喪失農會會員資格之日開始。被保險人在其尚未向戶籍所在地之投保單位

申請加保並完成資格審查前死亡者，得由其親屬檢具證明文件申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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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正施行前，被保險人因戶

籍遷移致喪失被保險人資格，其確有繳交保險費且在保險有效期間罹患傷

病，並因同一傷病致診斷身心障礙者，得於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

由本人重新提出申請身心障礙給付，不受第三十六條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及第二項從事農業工作農民之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六 條  農民除應參加或已參加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或勞工保險者外，應

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但同時符合國民年金保險加保資格者，得選擇參

加該保險，不受國民年金法第七條有關應參加或已參加本保險除外規定之

限制；其未參加本保險者，視為選擇參加國民年金保險。 

已參加本保險者，再參加前項所列其他保險時，應自本保險退保。但

僅再參加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或於農暇之餘從事非農業勞務工作再參加

勞工保險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但書規定同時參加本保險及勞工保險或其職業災害保險者，發

生同一保險事故而二保險皆得請領保險給付時，僅得擇一領取；其自本保

險退保者，退還期前繳納之保險費，不受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限制。 

第二項農暇之餘從事非農業勞務工作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 七 條  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繼續參加本保險： 

一、應徵召服兵役。 

二、派遣出國訪問、研習或提供服務。 

三、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前已參加本保

險之被保險人，於年滿六十五歲且年資累計達十五年以上，將所有

農地全部委由主管機關指定之單位協助辦理移轉或出租，致未繼續

實際從事農業工作。 

第五章之一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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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為保障農民職業安全及經濟補償，得試行辦理農民

職業災害保險（以下簡稱本職災保險）。 

本職災保險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為保險人，並以基層農會為投保

單位。 

本職災保險之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六十，在直轄市，

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百分之二十，直轄市補助百分之二十；在縣（市）

，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百分之三十，縣（市）補助百分之十。 

第四十四條之二  本職災保險業務之監督及保險爭議事項之審議，準用第四條第二

項及第三項之規定辦理之。 

本職災保險之管理及保險給付，準用第六條第三項、第九條、第

十四條、第十五條之一及第四章第一節之規定。 

本職災保險試辦之方式、被保險人資格、範圍、保險費費率、繳

費方式與其效力、投保金額、保險事故種類、給付之項目內容、限制

條件、審查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四條之三  本職災保險所需經費與年度結算如有虧損，準用第四十三條及第

四十四條規定辦理之。 

第四十五條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領取本條例之保險給付，或為虛偽之證明、

報告、陳述及申報診療費用者，除按其領取之保險給付或診療費用處以二

倍罰鍰外，並應依民法請求損害賠償；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特約醫療機構因此領取之診療費用，得在其已報應領費用內扣除。 

第四十九條  本條例所定保險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第五十一條  本條例自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第三

十六條、第三十七條另定施行日期；一百零七年五月十八日修正條文之施

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